关于对阳泉市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

第0067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武文杰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大对供热用户供热违法行为执法力度的建议”我局已收悉。经我们认真研究后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两点建议，我们将认真采纳，认真落实。

一是市城管局将强化与县区住建局、集中供热企业之间的联动，下一步，市城市管理局将充分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、“宪法宣传日”等活动，与县区、集中供热企业开展对《阳泉市集中供热条例》的持续宣传，同时，集中供热企业也要逐步建立与县区住建局、街道的宣传联动，积极开展供热“五进”宣传活动，让采暖用户熟悉条例规定，哪些能为，哪些不能为，市城管局将把供热宣传纳入对各县区的供热考核范畴。
二是建立完善供热案件线索的对接移送。一方面，集中供热企业要利用采暖季、非供暖期积极开展入户检查，对发现的采暖用户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证据采集，第一时间向市城市管理局及各县区住建局反映，建立完善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机制；另一方面，积极建立与城管、公安等部门的联动，对故意破坏供热设施、私接供热管线等违法行为案件线索，以及在巡线过程中发现的社会单位违法行为，积极向城管、公安第一时间举报，两部门通过已建立的行刑衔接机制，加大对供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，形成打击一个、震慑一批的效果。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市集中供热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阳泉市城市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30日

